總統府性別平等小組申訴書（申訴代理人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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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訴受理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訴代理人簽名：

備註：申訴代理人為委任代理者，應檢附委任書；為法定代理者，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。
總統府性別平等小組對申訴案件之處理程序如下：
一、接獲申訴案件，由當月輪值委員於三日內確認是否受理。不受理之申訴案件，應簽請召集人同意，並於接獲申訴案件二十日內，以書面通知當事人，並副知臺北市政府，另提下次小組會議備查。
二、確認受理之申訴案件，應由召集人遴選委員三人至五人(含受理之輪值委員)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。
三、專案小組調查時，得訪談雙方當事人及相關人員，必要時得邀請學者、專家協助調查。

四、調查過程應嚴守中立及保密原則，保護當事人之隱私權及其他權益。調查結果，並應作成調查報告書，提小組審議。
五、審議申訴案件時，得預先通知當事人到場說明，必要時並邀請與案情有關之人員或學者、專家列席。
六、審議申訴案件應作出成立或不成立之具體決定。決定成立者，應提出懲處或其他適當處理之建議；決定不成立者，得審酌實際情形，為必要處理之建議。

七、申訴案件經調查結果證實係誣告者，應對申訴人提出適當之懲處或處理建議。

八、申訴案件應自受理之次日起二個月內作成決定，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，並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臺北市政府。
